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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2010]478号《中国银监会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开业的批复》批准，于2010年10月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由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集团”）、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有色股份”）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

元。其中有色集团出资21,000万元（其中美元5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70%；

有色股份出资9,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30%。财务公司于2010年10月20日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16H234070001），并于

2010年10月25日在铜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号340700000051726）。

财务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取得变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金融许可

证机构编码：L0116H334070001）。 

2013年4月，根据财务公司股东会决议，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由有色股份和有色集团分别出资6,000万元和14,000万元。至此财务公司实收资本

及注册资本增至50,000万元，其中：有色集团出资3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有色股份出资1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00%。 

2018年7月，根据财务公司股东会决议，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由有色股份和有色集团分别出资9,000万元和21,000万元。至此财务公司实收资本

及注册资本增至80,000万元，其中：有色集团出资5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有色股份出资2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00%。 

2021年7月，根据财务公司股东会决议，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由有色股份和有色集团分别出资9,000万元和21,000万元。至此财务公司实收资本

及注册资本增至110,000万元，其中：有色集团出资7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有色股份出资3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00%。 



2024年1月，根据财务公司股东会决议，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由有色股份和有色集团分别出资9,000万元和21,000万元。至此财务公司实收资本

及注册资本增至140,000万元，其中：有色集团出资9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00%，有色股份出资4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00%。 

财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管理运作科学规范。财务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

股东会，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对董事会负责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财务公司总经理及其经营班子对财务公司行使经营权，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

信贷审核委员会，并根据业务发展以及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要求设有结算业务

部、计划财务部、信贷业务部、综合管理部、风险合规部、信息科技部、国际业

务部和稽核部等六个部门，构建了前台、中台、后台分离的三道工作程序和风险

防控体系，财务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财务公司将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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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善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编制完成了《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办法》，

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由风险控制委员会组织，各部门、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

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风险控

制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职责分离、相互监

督，对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财务公司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铜陵有

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结

算业务管理办法》、《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账户管理办法》《铜陵有

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操作流程，有效控制

了业务风险。 

（1）资金计划管理方面 

财务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资产负债管理

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计划管理、同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度，保证财务公司

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2）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 

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

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 

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过登入财务公司结算平台网上提交指

令及通过向财务公司提交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在保证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

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快捷、通畅。 

每日营业终了，结算业务部将业务数据向计划财务部传递交账，计划财务部

据以及时记账，交叉复核，保证入账及时、准确，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将

资金核算纳入到财务公司整体财务管理中。 

为降低风险，财务公司将支票、预留银行财务章和预留银行名章交予不同人



员分管，并禁止将财务章带出单位使用。 

（4）对外融资方面 

拆出资金前，由计划财务部根据资金充裕程度和银行间同业拆借的行情，提

出拆出申请，报经总经理签批后，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系统上或银行间场外拆

借市场进行拆出资金报价。拆出资金到期后，由计划财务部计算拆出利息收入，

及时收回拆出资金本息。 

当财务公司发生短期资金不足时，由计划财务部提出资金拆入申请，报财务

公司总经理批准后，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或者银行间场外拆借市场拆入资

金，根据市场情况确定拆借利率。拆借到期后，计划财务部提前准备好资金头寸，

计算应付利息，经财务公司总经理批准后，下达资金调拨通知书交结算业务部办

理划款。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从事信贷业务的对象仅限于有色集团的成员单位。财务公司信贷业

务的内控重点是防止和降低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优化信贷资产结构，

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防范制度，为此，财务公司根据各类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内部授信业务管理办法》、《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评级办法》、《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客户担

保业务管理办法》、《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商业汇票贴现管理办法》、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商业汇票承兑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规

范了财务公司各类业务操作流程，建立了以风险评估和控制为核心的信贷风险管

理制度。 

（1）对外担保管理方面 

财务公司将对外担保业务纳入统一授信管理，执行过程中，坚持严格程序、

责权统一、控制风险的原则。在对担保管理时，严格执行业务台账制度、跟踪监

控制度等担保业务日常管理制度，切实防范经营风险。 

（2）票据承兑方面 

商业汇票承兑纳入财务公司统一授信管理，财务公司信贷业务部按照统一授

信管理要求建立承兑台账记录授信使用情况，并保管承兑协议及相应的担保合同；

风险合规部负责授信额度使用的监控；计划财务部按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要求对



承兑业务实行总量监控；经有权人审批同意后信贷部签发承兑汇票，各部门各司

其职，相互监督。 

（3）票据贴现方面 

商业汇票贴现业务纳入财务公司信贷资产总量并在资产负债比例内考核，财

务公司信贷业务部是接受贴现业务申请的受理部门，主要由信贷客户经理对收集

的贴现材料进行调查并审核，风险合规部对贴现资料进行审查，有权人对贴现资

料进行审批，结算业务部按有权人审批意见进行放款。商业汇票贴现由信贷业务

部、风险合规部、结算业务部相互配合，各司其职。 

3、投资业务控制 

对投资业务，财务公司加大对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分析，严格控制投资业务

范围，谨慎选择合作对象，实行高准入门槛的白名单制，准入的基金公司均为大

型优质基金公司，大多数行业排名前20，从未与潜在的风险交易对手建立合作。

定期对白名单内合作对手进行梳理，加强同业业务统一授信管理，发现其存在风

险时及时予以剔除，确保投资业务风险可控，目前投资公司仅投资符合监管要求

固定收益类公募基金产品。 

4、内部稽核控制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由对董事会负责的审计委员会对内部审计

进行指导、监督，由稽核审计部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财务公司制定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财务公司经济活动进行内部

审计和监督。稽核审计部负责财务公司内部稽核业务，针对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

执行情况、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风险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

督检查，对发现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

及时向管理层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的数据中心、关键设备、核心服务器等托管于集团铜冠智能公司，

存放在集团内部机房，并与其签订《IT服务外包项目合同书》、《保密协议》，

所有终端纳入集团公司统一行为管理。财务公司系统应用软件是由北京九恒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智能资平台，并由其提供后续服务支持。 

财务公司电脑系统运转正常，与九恒星软件兼容较好。在风险防范及安全措



施方面，业务系统用户访问实现权限控制，采取由总经理授予操作人员在所管辖

的业务范围内的操作权限、各级人员只能进行权限内操作。网络及数据安全方面

采取包括为公司局域网配置主边界防火墙、银行防火墙等措施，确保财务公司网

络及数据安全。在实务操作过程中，财务公司采取由总经理授予操作人员在所管

辖的业务范围内的操作权限、采取系统操作日志管理、数据更新审核、审计、完

整的数据备份方案等多种手段使得系统所有运行操作均可追溯，保证数据不易被

窃取、篡改，并且当数据出现问题后能快速恢复到正常状态，使财务公司信息系

统真正做到“安全、稳定、便捷、保密”。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完善的，执行是有效的。在资金管理方面财务公

司较好地控制资金流转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财务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信贷业务风

险控制程序，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1、经营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财务公司总资产826,590.71万元，其中：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31,267.03万元，存放同业款项148,642.75万元，贷款416,988.00万元，贴现

162,269.00万元；吸收存款630,648.64万元，全部为有色集团内部单位存款。2024

年1-6月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516.04万元，实现利润总额7,552.56万元，实现

税后净利润5,437.25万元。 

2、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务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财务公司章程规

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理。 

3、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财务公

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加权风险资产+市场风险资产×12.5）＝179,909.31



万元÷（777,850.87 +0.00*12.5）万元=23.13%，不低于10%。 

（2）流动性比率不得低于25%： 

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532,955.70万元÷711,821.05万元

=74.87%，不低于25%。 

（3）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80%：贷款余额÷（存款

余额+实收资本）= 416,988.00万元÷（630,648.64 +140,000.00）万元=54.11%,不

高于80%。 

（4）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 

集团外负债总额= 20,283.96万元，资本净额= 179,909.31万元，集团外负债总

额不超过资本净额。。 

（5）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15%： 

票据承兑余额= 54,985.96万元，资产总额= 826,590.71万元，54,985.96万元÷

826,590.71万元=6.65%，票据承兑余额不超过资产总额的15%。 

（6）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3倍： 

票据承兑余额= 54,985.96万元，存放同业余额= 148,642.75万元，票据承兑余

额不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3倍。 

（7）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54,985.96万元+0.00万元=54,985.96万元，资本净额

=179,909.31万元，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高于资本净额。 

（8）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10%：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与存款总额的比=0万元÷630,648.64万元=0.00%，不超

过10%。 

（9）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70%： 

投资总额与资本净额的比= 80,052.77万元÷179,909.31万元=44.50%，不高于

70%。 

（10）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20%： 

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净额的比＝215.47万元÷179,909.31万元=0.12%，不高

于20%。 

4、股东存、贷款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 存款 贷款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8,000.00 59,210.73 134,920.00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0 324,205.74 26,769.47 

合计 140,000.00 383,416.47 161,689.4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72.38%的股权。 

5、本公司及其控股子财务公司、孙财务公司存贷款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存款 贷款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合肥铜冠电子铜箔有限公司 —  —  

铜陵铜冠电子铜箔有限公司 —  —  

合计 —  —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630,648.64万元，本公司在财

务公司存款余额为0.00万元，财务公司发放贷款和垫款余额579,257.00万元，本公

司在财务公司贷款余额为0.00万元，其中票据贴现余额为0.00万元。 

综上，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不存在违反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资产负债

比例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6 日 

 


